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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延期事项暨担保期限发生变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

26 日、2025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延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

司与宁夏恒德源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恒德源）友好协商后，决定调整原《担

保合同》项下部分内容并签订《担保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

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、2025 年 1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延期暨

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《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9、

2025-001）。 

二、变更原因 

因买卖合同纠纷，恒德源作为原告已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

法院提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对被告公司提起诉讼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

年 12月 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

上披露的《重大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7）。 

根据《民事调解书》（2024）宁 0205 民初 3491 号约定，公司将于 2025 年 7

月 31 日前一次性向原告恒德源支付本金及利息 752.49 万元，如果宁夏新日恒力

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全部履行了付款义务，公司不再就上述

事项承担责任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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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编号：2025-002）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。上述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法院调

解结案，若公司按照《民事调解书》（2022）宁 0205 民初 2454 号确定的内容承

担担保责任，将可能产生或有负债的风险。在《民事调解书》（2024）宁 0205

民初 3491 号的履行期间内存在执行不确定性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

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5 年 1 月 27 日 


